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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欧盟的冲突干预:以亚洲
为例

∗

薛　 力　 肖欢容

　 　 内容提要:冷战后ꎬ欧盟在亚洲地区进行的冲突干预行动具有以下特征:注重多边合

作、谋求干预行动合法性与效果的最大化ꎻ多采用以某个成员国为主的“主导国模式”ꎬ小

国主导比例较高ꎻ强调民事领域的干预与战后重建ꎬ发展出“任务主导国模式”和“格鲁吉

亚模式”ꎻ超越传统的军事干预模式ꎬ以“军事危机管理”定位军事干预ꎻ干预行动在共同

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下实施ꎬ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文件和实施细则ꎮ 欧盟干预行动的主要

不足包括:各国立场不同影响了干预行动的决策和实施ꎻ欧盟和成员国的民事干预相关

机构彼此协调不足ꎬ影响了行动效率ꎬ参与民事干预行动的人员不足ꎬ影响了行动效果ꎮ

上述特征也多存在于欧洲对非洲的干预行动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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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ꎬ欧洲长期面对的军事威胁消失ꎬ地区整合进程加速ꎬ欧盟的综合力量

提升ꎬ在全球发挥影响力所受的限制明显减少ꎮ 因此ꎬ欧洲有意愿、有可能、也有能力

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ꎮ 欧盟对区域内外暴力冲突的干预ꎬ正是欧

洲发挥其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ꎮ

冲突干预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ＣＦＳ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值得关注的

是ꎬ在过去的十多年里ꎬ欧盟在推进制度建设上遇到了不少麻烦:法国和荷兰在 ２００４

年举行的公投否决了«欧洲宪法条约»ꎻ爱尔兰在 ２００７ 年否决了«里斯本条约»ꎮ 但

是ꎬ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实施依然取得了显著进展:从政治宣言性质的共同外交与

安全政策转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ＥＳＤＰ)ꎬ并多次采取行动ꎮ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欧盟对区域外暴力性民族冲突干预研究” (项目编
号:１０ＪＪＤＧＪＷ０１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ＥＳＤＰ 行动从无到有、不断增加ꎬ并建立了欧洲防务机构ꎮ 具体而言ꎬ在 １９９９ 年科隆

会议决定建立 ＥＳＤＰ 后不到 ３ 年的时间里ꎬ就建立了必要的制度和机构ꎬ并实施了实

际干预行动ꎮ 干预行动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１ 次增加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３ 次ꎬ①涉及地区包括巴尔

干、高加索、非洲、中东乃至亚洲ꎮ② 与此同时ꎬ欧盟防务开支也相应增加ꎬ早在 ２００３

年ꎬ欧盟成员国 ２５ 国的国防开支总额就达到了 ２０８１ 亿美元ꎬ为美国(４０４９ 亿美元)的

一半ꎮ③

一　 欧盟对亚洲干预的主要特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欧盟就已成为东盟地区论坛(ＡＲＦ)、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ＣＳ￣

ＣＡＰ)、亚欧会议(ＡＳＥＭ)及朝鲜能源开发组织(ＫＥＤＯ)的成员ꎮ 欧盟在冷战后日益关

注亚洲安全问题ꎬ基于两个原因:欧盟将自己视作全球行为体ꎬ认为自己应该在全球安

全中承担责任ꎻ④亚洲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ꎬ与欧洲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密

切ꎬ亚洲政局不稳将影响欧洲的整体福利ꎮ⑤

总体而言ꎬ英法两国是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主要驱动力和干预行动的领导者ꎬ

西班牙、波兰等国是此类行动的积极参与者ꎬ而德国和意大利则是主要支持力量ꎬ尤其

是在理念和经济上ꎮ 当然ꎬ美国的同意(至少是默许)必不可少ꎮ

从干预的次数、力度、开支和政策框架等方面都可以看出ꎬ欧盟对外干预的重心

１９９９ 年之前在欧洲ꎬ１９９９ 年之后在非洲和西亚ꎮ 根据欧盟安全研究所(ＥＵＩＳＳ)的一

项研究ꎬ在欧盟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 年间进行的 ２３ 次干预行动中ꎬ１０ 次在非洲ꎬ６ 次在欧洲ꎬ７

次在亚洲ꎮ 在亚洲的 ７ 次干预行动中有 ６ 次在西亚(格鲁吉亚和巴勒斯坦各 ２ 次ꎬ伊

拉克和阿富汗各 １ 次)ꎬ只有 １ 次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ꎮ⑥ 即使加上不在欧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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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分析范围内的柬埔寨、斯里兰卡和东帝汶案例ꎬ东南亚地区也只有 ４ 次ꎮ

冷战后欧盟对外干预具有哪些特征? 白云真博士研究了欧盟在非洲的干预行动ꎬ

总结出 ４ 个主要特征:民事与军事权力相结合ꎬ干预工具的综合性ꎬ多边主义和预防

性ꎮ① 这对笔者具有重要的启发ꎮ 但他的指标也适用于美国的干预行动ꎬ欧盟特色不

够突出ꎮ 而且ꎬ“民事与军事权力相结合”与“干预工具的综合性”之间也存在交集ꎮ

因此ꎬ在他分类的基础上ꎬ本文以欧盟在亚洲的干预行动为例ꎬ进行了另一种具有较强

欧盟特色的分类ꎮ

欧盟对亚洲暴力冲突的干预ꎬ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暴力性民族冲突与国际战争ꎮ

暴力性民族冲突包括柬埔寨、斯里兰卡、东帝汶、亚齐、巴勒斯坦等案例ꎻ国际战争则包

括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格鲁吉亚战争ꎮ 由于巴勒斯坦与格鲁吉亚各有 ２ 次ꎬ因

此ꎬ本研究实际分析了欧盟的 １０ 次干预行动ꎮ

(一)注重多边合作ꎬ强调干预行动的合法性ꎮ

欧盟很少单独采取干预行动ꎬ通常是与其他国际组织或国家协调后行动ꎮ 欧盟在

这方面的多边合作ꎬ既包括成员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如德国与荷兰联合接管驻阿富

汗国际安全部队)ꎬ也注重与全球性、地区性和专门组织(如联合国、非盟、东盟)的合

作(如欧盟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进行的 １４ 个干预行动ꎬ１１ 个基于安理会决议ꎬ３ 个获得争

端双方或当事国政府的邀请)ꎬ②有时还与某些国家开展多边合作(如在斯里兰卡案例

中ꎬ欧盟与挪威、美国、日本组成援助斯里兰卡东京会议的四个联席方)ꎮ 欧盟这么做

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干预行动的合法性ꎬ进而令干预效果最大化ꎬ因而被概括

为“有效的多边主义”ꎬ③这在亚齐案例中表现得较为典型ꎮ

对亚齐的干预行动由芬兰主导、欧盟配合ꎮ ２００５ 年上半年ꎬ在芬兰前总统阿赫蒂

萨里的调解下ꎬ印尼政府和“自由亚齐运动”(Ｇｅｒａｋａｎ Ａｃｅｈ ＭｅｒｄｅｋａꎬＧＡＭ)代表在赫

尔辛基举行了数轮和谈ꎮ ８ 月 １５ 日ꎬ双方正式签署了包括 ８ 个方面内容的谅解备忘

录(ＭＯＵ)ꎬ印尼政府在备忘录中同意亚齐享有广泛的自治ꎮ 同日ꎬ“自由亚齐运动”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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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上缴武器ꎮ① 这促使欧盟采取进一步的行动ꎮ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６ 日ꎬ欧盟理事会通过了

旨在采取联合行动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６４３ 号议案ꎬ决定组建 ２１８ 人规模的亚齐监

督团(Ａｃｅｈ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ＡＭＭ－Ａｃｅｈ)ꎬ其中 １２５ 人来自欧盟ꎬ９３ 人来自东盟ꎻ工

作期限为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ꎻ监督团的使命是:监督 ＧＡＭ 解除

武装、复员和安置ꎬ监督其他零散军事人员的安置ꎬ监督亚齐立法过程和人权形势ꎬ调

查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情况和有争议的特赦案例ꎬ帮助各派建立联系并进行良好的合

作ꎮ②

监督团分为 ４ 个团队ꎬ成员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和新加坡ꎮ 另外还

有 １ 个后勤团队ꎬ由瑞典提供ꎮ 至 ２００５ 年底第一阶段行动顺利ꎬ因此始于 ２００６ 年的

第二阶段监督团裁减了人员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ꎬ印度尼西亚国会通过了«亚齐自治法»ꎬ赋

予亚齐省地方政府更大的自治权ꎮ 根据«亚齐自治法»ꎬ亚齐开发石油和天然气收入

的 ７０％将由本省支配ꎮ ２００６ 年底ꎬ监督团顺利完成任务ꎮ

欧盟与其他地区组织合作开展干预行动ꎬ这并非第一次ꎬ③但由欧盟主导则是首

次ꎮ 而且ꎬ由于任务完成得很顺利ꎬ欧盟此后继续在警察培训等方面对亚齐给予支持ꎮ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底ꎬ欧盟对印尼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已达 ４０００ 万欧元ꎮ④ ＡＭＭ－

Ａｃｅｈ 已经成为欧盟推行 ＥＳＤＰ 政策的一个经典案例ꎮ

欧盟强调多边主义在非洲的军事行动中也有明显体现ꎮ 以 ２００３ 年在刚果(金)

进行的阿特米斯行动(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ＴＥＭＩＳ)为例ꎬ除欧盟成员国之外ꎬ巴西、加拿大和

南非 ３ 个非欧盟成员国也参与了这一行动ꎬ法国提供了总共 １７８５ 人中的 １６５１ 人ꎬ其

他国家合计提供 １３４ 人ꎮ⑤ 从军事角度看ꎬ这 １３４ 人对于行动的成功与否影响不大ꎬ但

体现了欧盟对多边合作的重视ꎮ 这次由来自欧洲、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 １７ 个国家参

与、为期 ３ 个月的行动ꎬ可称之为“欧盟领导的多国部队干预行动”ꎮ 当然ꎬ这与美国

主导的同类行动差别不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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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开始延续到年底ꎮ 但该行动的主导者是非盟ꎬ欧盟只起支持与配合作用ꎮ Ｄａｍｉｅｎ Ｈｅｌｌｙꎬ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ＴＥＭ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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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行以某个成员国为主的“主导国模式”ꎬ小国主导较多ꎮ

基于多边原则和操作的便利ꎬ欧盟通常视情况而确定由一个成员国作为具体行动

的主导国(ｌｅａｄ ｎａｔｉｏｎ)ꎮ 比较突出的一点是ꎬ主导国既有法国、英国这样的大成员国

和前殖民大国ꎬ①也有葡萄牙这样规模不大的前殖民国家ꎬ以及芬兰和挪威这样没有

殖民历史的小成员国ꎮ 小国唱主角更能凸显 ＥＳＤＰ 的意义ꎬ如芬兰主导亚齐案例ꎬ葡

萄牙主导东帝汶案例ꎬ挪威主导斯里兰卡案例ꎬ在 １０ 次干预行动中占 ３０％ꎮ 这是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现象ꎬ具有强烈的欧盟色彩ꎮ

就斯里兰卡案例而言ꎬ应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邀请ꎬ挪威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

斡旋斯里兰卡和平进程ꎮ 在挪威的推动下ꎬ斯政府和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ＬＴＴＥ)

２００２ 年签署停火协议ꎮ ２００３ 年ꎬ猛虎组织虽然退出和平谈判ꎬ但并没有退出停火协

议ꎮ 因此ꎬ欧盟与挪威、美国、日本成为援助斯里兰卡东京会议的四个联席方ꎬ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２００３ 年 ４ 月、６ 月和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分别在奥斯陆、华盛顿、东京和布鲁塞尔举

行了四次相关会议ꎮ 不过ꎬ由于猛虎组织态度反复并多次策划爆炸行动ꎬ２００６ 年欧盟

将猛虎组织列为恐怖组织并实施了多方面的制裁:冻结与猛虎组织有关的个人和实体

的金融资产ꎬ切断猛虎组织的经济来源ꎬ并加强欧盟成员国在此方面的警察和司法合

作ꎮ 欧盟试图以此促使猛虎组织放弃暴力重回谈判ꎮ

这些欧洲小国为什么能在欧盟对亚洲的干预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 有研究认为ꎬ

国内的稳定、弹性的行政机构是小国外交政策成功的主要因素ꎮ② 这是就一个国家内

部而言ꎬ而小国对外干预政策之所以有效ꎬ建立国际联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ꎮ 上述

三国在实施干预的过程中ꎬ均有欧盟的支持ꎬ有的还获得了联合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

的支持ꎬ实际上是与这些力量形成了国际联盟ꎮ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获得被干预国家冲

突各方的信任ꎮ 冲突各方相信小国在干预过程中会基于道义原则行事ꎬ提出的解决方

案相对公正ꎬ也不会在方案被拒绝后单方面采取军事干预等惩罚行动ꎮ 以斯里兰卡为

例ꎬ印度此前的干预行动就因不被猛虎组织所信任与接受而以失败告终ꎮ 印度在

１９８３－１９９０ 年期间是斯里兰卡冲突的主要干预国ꎬ自 １９８７ 年派出维和部队(ＩＰＫ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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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ꎬ累计达到 １５ 万人ꎮ① 即便如此ꎬ印度也未能让冲突双方实现停火ꎬ自己也因损失

惨重而在 １９９０ 年全面撤军ꎬ转而推行不插手、不干预和中立的政策ꎮ② 但印度最终未

能获得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谅解ꎬ１９９１ 年拉吉夫甘地被猛虎组织派出的人体炸弹暗

杀ꎮ

挪威也不是第一次斡旋和平进程ꎮ １９９３ 年巴以双方达成的«奥斯陆协议»ꎬ就是

在挪威的撮合下、经过 １４ 次秘密谈判而达成的ꎬ成为巴以和平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ꎮ

斯里兰卡邀请挪威主持斡旋工作ꎬ也与此有很大关系ꎮ 从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ꎬ小

国干预暴力冲突和国内战争ꎬ具有独特的优势ꎮ

(三)强调民事领域的干预ꎬ发展出“任务主导国模式”和“格鲁吉亚模式”ꎮ

强调民事领域的干预是欧盟进行冲突干预的又一个显著特征ꎮ 迪歇纳(Ｄｕｃｈ￣

ｅｎｅ)、忒切特(Ｔｗｉｔｃｈｅｔｔ)等欧洲学者就将欧共体视为“没有军事力量却一样能对国际

关系施加影响的民事力量或民事集团”ꎮ③ 本文提及的格鲁吉亚案例便表明了 ＥＳＤＰ

强调民事干预的特征ꎮ ２００８ 年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爆发后ꎬ格鲁吉亚希望

欧盟能进行全面的干预ꎬ但欧盟仅仅同意派出监督团进行民事干预ꎮ 这固然与欧盟的

军事干预能力不足有关ꎬ但更重要的是ꎬ欧盟意识到了军事干预的局限性ꎮ 军事干预

只能制止冲突ꎬ但不能解决导致冲突的根源ꎬ为长远效果计ꎬ应该着力于利益冲突的调

解、法律制度的恢复与完善等ꎮ

(１)强调民事领域的干预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开始的欧盟格鲁吉亚监督团(ＥＵＭＭ－Ｇｅｏｒｇｉａ)行动ꎬ旨在协助终止格

鲁吉亚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ꎬ稳定格鲁吉亚尤其是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的局势ꎻ监督

冲突方的民事行为ꎬ包括“六点协议”的执行情况ꎻ与联合国、欧安组织密切合作ꎻ为格

鲁吉亚建立战后长期稳定ꎮ 监督团由来自 ２４ 个欧盟成员国的 ３４０ 名成员组成ꎬ至

２０１０ 年的预算为 ４９６０ 万欧元ꎮ④ 欧盟对格俄冲突的干预具有如下特点:其一ꎬ反应迅

速ꎮ 冲突发生后立即与欧安组织采取联合行动ꎬ于冲突第三天(８ 月 １２ 日)便促使格

俄双方达成了“六点协议”ꎻ其二ꎬ坚持仅进行民事干预ꎬ而非格鲁吉亚方面期望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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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干预ꎻ其三ꎬ全程参与ꎮ ＥＵＭＭ 多次延期ꎬ至今仍在进行ꎬ欧盟希望通过这一行动在

格鲁吉亚(包括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实现和平缔造与战后长期稳定ꎻ其四ꎬ主要与格

鲁吉亚政府合作ꎬ与俄罗斯的合作有限ꎮ 俄罗斯并没有按协议全部撤军ꎬ欧盟也未能

获得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的大力支持ꎮ①

欧盟在伊拉克案例中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是人道主义援助和法律体系重建等ꎬ其

典型例子就是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开始实施的“欧盟驻伊拉克法律特派团行动” (ＥＵＪＵＳＴ

ＬＥＸ－ＩＲＡＱ)ꎮ

欧盟驻伊拉克法律特派团行动旨在加强伊拉克的法治并促进人权ꎬ具体做法是在

欧盟成员国内为伊拉克培训中高级警察、法官、监狱管理人员ꎬ并促进这些人员之间的

合作ꎮ １７ 个欧盟成员国参与了这项工作ꎬ约旦和埃及则承办了 ３ 次相关会议ꎮ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的预算为 ８００ 万欧元ꎮ 各个成员国政府虽然都表示了支持ꎬ但这项工作

在政治上仍存在争议ꎬ法国和西班牙政府等拒绝在安全状况恶劣的伊拉克进行这项工

作ꎬ因而只能利用欧盟的培训设施ꎬ但一些大的活动则在约旦和埃及举行ꎮ 这项活动

取得的成果包括:４ 年内培训了 ２０００ 多名伊拉克官员ꎬ其中 ３４ 名还派往欧洲国家的

对口机构工作和学习ꎬ为以后采取的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行动提供了某些经验———如

把一些活动安排在目标国之外ꎮ 在阿富汗的行动便借鉴了这方面的经验ꎮ②

这个行动的不足之处则在于缺乏后续项目、范围小和人员选派过程存在腐败现

象ꎮ③ 尽管存在这些不足ꎬ欧盟理事会还是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批准延长这一项目ꎬ并把授

权范围扩展到战区内的飞行员培训等ꎮ④

在伊拉克案例中ꎬ美国负责军事行动ꎬ欧盟负责民事行动ꎬ表明了欧盟的对外干预

行动又有了新变化ꎮ 这一点在阿富汗案例中有更为明显的体现ꎮ

(２)发展“任务主导国模式”

阿富汗战争结束后ꎬ由于事务繁重、美国希望其他国家更多地分担重建任务ꎬ而欧

盟在“轻足迹”(ｌｉｇｈｔ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原则指导下实施的阿富汗农村发展、治理与卫生等工作

也进展缓慢ꎮ⑤ 因此ꎬ２００２ 年维也纳“八国峰会”确定由日本负责裁军、复员和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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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等任务ꎬ美国负责军队事务ꎬ德国负责警察事务ꎬ意大利负责司法事务ꎬ

英国负责毒品事务ꎬ等等ꎮ① 欧盟通过 ２００２ 年成立的法律与秩序信托基金(ＬＯＴＦＡ)

支付阿富汗警察的工资和设备ꎬ以及司法部人员的工资等ꎮ 这一基金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开始实施的欧盟阿富汗警察重建行动(ＥＵＰＯＬ－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密切相关ꎮ② 这一行动由

来自 １６ 个欧盟成员国的 ４００ 人参与ꎬ前两年的年预算均超过 ４０００ 万欧元ꎬ其任务是

建立有效的警察体系ꎬ使之符合国际标准ꎮ③ 可见ꎬ欧盟对外干预中的“主导国模式”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已发展为“任务主导国模式”(ｔａｓｋ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即由一

个国家主导某一行动的模式ꎬ细化为若干国家分工合作ꎬ分别主导某一中心任务ꎮ

(３)形成“格鲁吉亚模式”

欧盟在格鲁吉亚实施了两个干预计划ꎬ除了 ＥＵＭＭ－Ｔｈｅｍｉｓ 外ꎬ还实施了西弥斯

行动ꎮ④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欧盟对格鲁吉亚的政策与其对其他独联体国家的政策大致相

同:签署伙伴与合作协定ꎬ在“对独联体技术援助”计划(即 ＴＡＣＩＳꎬ中文简称“塔西斯

计划”)的框架下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ꎬ优先关注的领域为法治、良治、人权、减贫、冲

突预防和解决等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南高加索形势持续不稳定ꎬ２００３ 年亲西方的萨克什维利

取代谢瓦尔德纳泽任总统并希望格鲁吉亚融入西方ꎮ 欧盟因而重新评估了对这一地

区的政策ꎬ决定加强对该地区的政治影响ꎬ并把 ＥＳＤＰ 政策从巴尔干扩展到南高加索

地区ꎮ 但格鲁吉亚形势尚没有严重到需要一次大规模的 ＥＳＤＰ 行动ꎬ因此ꎬ欧盟根据

自己的偏好和在格鲁吉亚已经开展的工作ꎬ决定推出一个 ＥＳＤＰ 民事行动ꎬ以推进格

鲁吉亚的法治改革ꎮ 其结果便是“欧盟格鲁吉亚法治特派团”(ＥＵＪＵＳＴ Ｔｈｅｍｉｓꎬ简称

Ｔｈｅｍｉｓ)方案的出台ꎬ实施时间为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ꎮ 法、德、荷等

１０ 个国家共派出 １０ 名专家执行这一行动ꎬ其主要任务为:与欧盟等其他机构合作ꎬ共

同协助格鲁吉亚政府制定刑事司法改革战略ꎬ指导新的刑事司法改革ꎬ支持相关立法

规划ꎬ以及提供其他必要的帮助ꎮ⑤ 专家们的工作分为评估、方案草拟和方案实施三

个阶段ꎮ 由于格鲁吉亚方面未能按时提出战略草案ꎬ工作进度受到影响ꎮ ２００５ 年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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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什维利总统批准了双方合作修改的«刑事司法改革国家战略»ꎮ 欧盟在格鲁吉亚

实施的西弥斯行动对 ＥＳＤＰ 的价值在于:把法治特派团纳入 ＥＳＤＰ 框架ꎬ扩展了 ＥＳＤＰ

的概念ꎬ因此在没有发生严重危机的国家ꎬ欧盟也可以实施干预行动ꎻ这是 ＥＳＤＰ 在巴

尔干地区实施后ꎬ首次用于欧洲近邻国家ꎬ从而初步形成了欧盟对外干预行动中的

“格鲁吉亚模式”ꎮ① 欧盟在巴勒斯坦的 ＥＵＢＡＭ Ｒａｆａｈ 和 ＥＵＰＯＬ ＣＯＰＰＳ 两次干预行

动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格鲁吉亚模式”的实践ꎮ

(四)以“军事危机管理”定位军事干预ꎮ

为了强化短期干预效果ꎬ欧盟也不排斥在特定情况下采取军事手段ꎮ 不过ꎬ１９９２

年确立的彼得斯堡任务②虽然强化了军事方面的任务ꎬ但强调的并非是传统的军事干

预ꎬ而是将干预与人道主义救援、维和等任务相结合ꎬ以实现和平缔造( ｐｅａｃｅ ｍａｋ￣

ｉｎｇ)ꎮ １９９９ 年的赫尔辛基首要目标(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Ｈｅａｄｌｉｎｅ ＧｏａｌꎬＨＨＧ)隐含着两个原则ꎮ

第一个原则与 ＥＳＤＰ 对象有关:绝不卷入成员国之间的领土争端ꎬ仅仅聚焦于各种危

机管理ꎻ不处理大规模武装冲突(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采取的行动)ꎮ 第二个原则与

方法论有关:不试图建立永久性的欧盟部队ꎬ仅仅在 ＥＳＤＰ 框架内由各成员国自愿、暂

时参加各种行动ꎮ

可见ꎬ欧盟从全球治理的角度ꎬ用“军事危机管理”这一概念替代了军事干预ꎬ并

尝试赋予军事危机管理一些新意:将其作为危机管理的一部分ꎬ强调多国合作ꎬ预先建

立相应的部队ꎬ限制军队使用地点与时间ꎬ等等ꎮ 如在亚齐案例中ꎬ军事人员就在 ４ 个

小组中占主导地位ꎬ以便执行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复员、遣散和调配等任务ꎮ③

在非洲实施的干预行动也体现了这方面的特点ꎮ 阿特米斯行动是在北约未提供

支持的情况下ꎬ欧盟采取的第一个重大军事干预行动ꎬ有近 ２０００ 人参加ꎮ 但法国对领

导这一行动提出了一些前提条件:联合国授权、限定行动的时间和区域、获得邻国乌干

达和卢旺达的政治支持ꎮ④ 满足这些条件后法国才开始行动ꎬ行动时间为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至 ９ 月 １ 日ꎮ 联合国维和部队在 ９ 月后派遣 ５０００ 人接管了相关任务ꎮ

欧盟倡导“军事危机管理”政策ꎬ乃是基于自己的角色定位与扬长避短ꎬ虽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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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 年 ６ 月在波恩附近彼得斯堡饭店(Ｈｏｔ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ｂｅｒｇ)举行的西欧联盟峰会上ꎬ确定了“彼得斯堡任

务”(Ｐｅｔｅｒｓｂｅｒｇ Ｔａｓｋｓ)ꎬ明确了在执行人道、救援、维和、和平缔造(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等干预行动时军事方面承担的任
务ꎮ 彼得斯堡任务改变了此前欧盟干预行动中侧重民事干预的状况ꎬ并引人注目地把“和平缔造”确定为任务目
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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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军事干预的必要性ꎬ但并不刻意强调ꎮ 军事干预通常由军事实力比较强大的英国和

法国主导ꎮ 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也比较积极地参与了北约主导的军事行动ꎮ 作为经

济实力最强的欧盟成员国ꎬ德国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发现ꎬ邻国(尤其是法国和波兰)

既希望德国承担更大的国际安全责任ꎬ又担心德国的作用太大ꎬ以致独断专行(ａｓｓｅｒ￣

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ꎮ① 这促使德国较少对安全政策施加直接的影响ꎬ而是更多地发

挥间接影响ꎬ如提供经济援助、人员培训、帮助重建法律制度等ꎻ在军事干预方面ꎬ则持

一种“有限参加、绝不主动”的态度ꎮ 在阿富汗案例中ꎬ德国先是拒绝领导国际安全部

队ꎬ经过协调ꎬ２００３ 年 ２ 月德国才同意和荷兰联手接过驻阿富汗国际安全部队的指挥

权ꎮ② 而在阿特米斯行动中ꎬ德国仅仅派出 ３４ 名人员参与医疗服务ꎮ③ 德国的这种态

度可能会继续下去ꎮ

(五)具有整体性的框架ꎮ

欧盟的对外干预行动并非随机行为ꎬ而是依据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ＥＳＤＰ)的整

体性框架与战略目标ꎬ制定相应的政策文件和实施细则ꎬ以便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ꎬ

实现冲突预防、冲突制止、战后重建和可持续发展等综合目标ꎮ

欧盟将自己视作全球行为体ꎬ应在全球安全中承担责任ꎮ④ 亚洲是全球经济发展

最快的地区ꎬ人口众多、民族构成复杂、国家与民族间冲突频繁发生ꎬ与欧洲的政治、经

济联系日益密切ꎮ 因此ꎬ在亚洲安全中承担责任成为欧盟全球安全政策的一个组成部

分ꎮ 为此ꎬ欧盟制订了多个针对亚洲的战略文件ꎬ如 １９９４ 年的«新亚洲战略文件»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Ａｓｉ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０１ 年的«欧洲与亚洲:增强伙伴关系的战略框架»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ｓｉａ: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以及一些国别

战略文件ꎮ ２００７ 年ꎬ欧盟理事会发布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东亚行动纲领»则是欧

盟为贯彻执行 ２００３ 年«欧洲安全战略»而推出的政策性指导文件ꎬ也是欧盟在东亚地

区推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第一份官方指导文件ꎮ «行动纲领»强调欧盟与东盟合

作的重要性以及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治理的参与ꎬ并明确指出参与东亚地区安全治理对

其构筑全球影响力的关键性意义ꎮ⑤ ＡＭＭ－Ａｃｅｈ 既是欧盟推行«战略文件»和«战略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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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一个有力例证ꎬ亦服务于«行动纲领»的构建ꎮ 从上述 ８ 个案例(１０ 次行动)中

可以看出ꎬ欧盟在实施干预行动时惯于使用多种政策工具以实现制止冲突、战后重建

与可持续发展等多重目标ꎮ

欧盟同时也十分注重概念和方式的创新ꎮ 历史地看ꎬ欧洲是自由、民主、人权等概

念的提出者ꎮ 借由二战后的历史经历ꎬ欧洲试图让世界相信:曾经以帝国主义方式强

行统治世界的大陆ꎬ正在从规范层面上确定世界标准ꎬ①而制定国际规范离不开提出

新观念和概念ꎮ 为此ꎬ欧盟强调对外干预中的预防性介入(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和

平缔造和可持续发展等ꎬ并在亚洲的干预行动中发展出“任务主导国模式”与“格鲁吉

亚模式”ꎮ

二　 欧盟对外干预机制的若干不足

欧盟于冷战后进行的一系列干预行动ꎬ是欧洲重塑其全球角色的组成部分ꎬ这些

行动展示了欧洲的特色ꎬ产生了相当的效果ꎬ但也存在一些不足ꎮ

(一)在 ＥＳＤＰ 框架下ꎬ军事危机管理有北约这个现成资源可用ꎬ而民事管理却没

有类似的便利ꎮ

民事危机管理人员数量远远少于军事危机管理人员ꎬ尽管前者的任务更多、更复

杂ꎮ 更重要的是ꎬ与外交、国防等部门相比ꎬ内政、财政、司法等机构在对外合作上经验

不足ꎬ并有自己的官僚程序和文化ꎬ从而妨碍了 ＥＳＤＰ 的有效运作ꎮ②

以巴勒斯坦案例为例ꎬ欧盟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就积极支持以(巴以分别建国

的)“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ꎬ为此而采取的行动包括支持巴以签署一系列双边协

议、促进地区框架内的对话、给予巴解财政援助ꎬ以及参与“中东问题四方”机制等ꎮ③

到目前为止ꎬ欧盟采取的集体干预行动有两个:ＥＵＢＡＭ Ｒａｆａｈ 和 ＥＵＰＯＬ ＣＯＰＰＳꎮ

ＥＵＢＡＭ Ｒａｆａｈ 的全称为 “欧盟拉法边界援助团” ( ＥＵ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Ｒａｆａｈ)ꎬ行动始于 ２００５ 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单边撤军后ꎬ旨在监控巴埃边界拉法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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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问题四方”机制(Ｑｕａｒｔｅｔ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又称中东和平四方集团ꎬ是促进巴以和平进程的永
久性论坛ꎬ由联合国、欧盟、美国、俄罗斯四方 ２００２ 年成立于马德里ꎮ



的过境点ꎬ使之保持开放ꎮ 这一行动由于哈马斯控制了加沙地带而于 ２００７ 年暂停ꎮ

ＥＵＰＯＬ ＣＯＰＰＳ 的全称为“欧盟巴勒斯坦警务支持协作办公室” (ＥＵ Ｐｏｌｉｃｅ Ｃｏ－ｏｒｄｉ￣

ｎａ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ꎬ行动始于 ２００６ 年ꎬ年度预算为 ２５０－６２０

万欧元ꎬ参与行动人员不足 ７０ 人ꎬ其任务是建立可持续且有效的警察力量、培训警官、

提供装备和组织巴以联合警官讨论会ꎮ 这一行动在 ２００９ 年展期ꎮ①

但这两个行动的效果并不确定ꎮ 批评者质疑ꎬＥＵＢＡＭ Ｒａｆａｈ 的 １００ 多万欧元的

年度预算加上不足 ３０ 人的监督团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ꎮ② 而且ꎬ欧盟历年来已累

计提供数亿欧元的财政支持ꎬ并没有促使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采取相应的行动ꎬ以色列

在占领区内侵犯人权和国际法的行为依然在继续ꎬ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也没有解除ꎮ 巴

勒斯坦也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和司法改革ꎮ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ꎬ欧盟不得不面临这样

的尴尬:联合抵制控制着加沙地带的民选哈马斯政府ꎬ却支持控制西岸的非民选法塔

赫政府ꎮ 可以说ꎬ在中东和平进程中ꎬ投入巨大的欧盟总体上还属于边缘角色ꎮ

(二)ＥＳＤＰ 民事管理机构和欧盟委员会民事管理机构之间部分互补、部分重叠的

关系也导致扯皮推诿ꎬ从而影响了 ＥＳＤＰ 的民事管理效率ꎮ

欧盟理事会决定 ＥＳＤＰ 的各项行动ꎬ具有临时性特征ꎮ 而作为常设执行机构的欧

盟委员会也有自己的民事机构ꎬ其政策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特征ꎮ 两者的功能差异与

协调困难导致欧盟的对外干预行动出现重复、混乱和不协调ꎮ 而欧盟成员国之间意见

的不一致ꎬ也影响了欧盟干预行动的效果ꎮ

以阿富汗为例ꎬ欧盟特别代表(ＥＵＳＲ)办公室与警察重建行动(ＥＵＰＯＬ－Ａｆｇｈａｎｉ￣

ｓｔａｎ)之间联系松散ꎬ欧盟委员会在设定和执行一些项目时又与警察重建行动脱节ꎬ这

三股力量在国际警察协调委员会(ＩＰＣＢ)会议上甚至无法就由谁主导警察重建工作达

成一致ꎮ 在实际运作中ꎬＥＵＰＯＬ 甚至无权对欧盟委员会款项的用途做微小的调整ꎮ

而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进行与警察重建行动相关的项目时ꎬ也各行其是ꎮ 大

量实际问题难以解决ꎬ包括警察局屋顶维修这样的小事ꎮ 结果是ꎬ整个警察重建行动

进展缓慢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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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注意到ꎬ欧盟在非洲的干预行动也存在协调不力的情况ꎮ 在欧盟对刚果

(金)的大规模干预行动中ꎬ这一点表现得比较突出:欧盟委员会注重和平重建与长期

发展ꎬ而欧盟理事会主导的 ５ 个干预行动则侧重短期稳定与和平目标的实现ꎮ① ２００９

年的«里斯本条约»试图协调欧盟的各项运作机制ꎬ但并没有消除欧盟冲突管理活动

的制度间差异ꎮ②

(三)欧盟成员国之间在确定干预对象时ꎬ有时难以达成一致ꎬ尤其是在参与美国

主导的干预行动时ꎮ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 ２００２ 年由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攻打伊拉克ꎮ 英国、西班牙、意

大利、丹麦、葡萄牙、丹麦ꎬ以及欧盟候选国(如波兰、匈牙利、捷克、马其顿、克罗地亚

和阿尔巴尼亚)支持美国主导的这场战争ꎻ而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芬兰、奥地利、

希腊和卢森堡等则联合俄罗斯反对这场战争ꎬ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伊拉克问题ꎮ

这对欧盟试图构建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个重大的打击ꎬ并使得欧盟在伊拉克境内

的“欧盟驻伊拉克法律特派团行动”迟至 ２００５ 年才得以实施ꎮ③

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亚洲案例中ꎮ ２０１１ 年英法主导对利比亚的空袭ꎬ德国虽支

持制裁利比亚ꎬ但主张政治解决利比亚危机ꎬ反对进行军事干预ꎬ主要理由有二:阿拉

伯联盟对军事行动持怀疑态度ꎻ④军事干预在外交和军事上存在严重危险和风险ꎮ⑤

因此ꎬ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设立禁飞区的投票中ꎬ德国没有同英国、法国和美国一起投

赞成票ꎬ而是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等一起投了弃权票ꎮ⑥ 政治主权的让渡要难

于经济主权ꎮ 因此ꎬ欧盟成员国在重大安全问题上难以取得一致的现象将会继续ꎮ 而

不能实行统一安全政策的欧盟将无法成为国际政治中强有力的一极ꎮ

三　 总结

冷战后全球发生了许多暴力冲突ꎬ而美国与欧盟无疑是名列前茅的两大干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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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ꎮ 两者的经济实力相当ꎬ但所采取的方式却存在明显差异ꎮ 美国军事实力强大ꎬ因

此侧重于武力干预乃至大规模入侵ꎬ这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显著效果ꎬ但副作用明显、耗

资巨大ꎬ还常常引发反美情绪并损害美国的国际声誉ꎬ导致被干预国家(地区)局势长

期动荡ꎮ 欧盟军事力量不足ꎬ长期被视为民事力量ꎬ主要通过非军事手段进行干预ꎬ注

重经济援助、多边合作、经济和政治秩序重建等ꎮ 因而ꎬ其干预行为更容易被对象国接

受ꎬ也显得更有文化底蕴ꎮ 这有助于欧盟实现如下目的:通过多样干预手段实现对区

域外国家的制衡ꎬ并强力引导全球进程ꎮ①

以上可见ꎬ欧盟对暴力冲突的干预具有以下几个一般性特征:注重多边合作、谋求

干预行动合法性与效果的最大化ꎻ常常采用以某个成员国为主的“主导国模式”ꎬ小国

主导比例较高ꎻ强调民事领域的干预ꎬ注重战后重建和可持续发展ꎬ发展出“任务主导

国模式”和“格鲁吉亚模式”ꎻ超越传统的军事干预ꎬ以“军事危机管理”定位军事干预ꎻ

干预行动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下实施ꎬ制定相应的政策文件和实施细则ꎮ 欧盟

干预行动的主要不足是:各国立场不一致ꎬ影响了干预行动的决策和实施ꎻ欧盟层面的

民事干预机构众多ꎬ许多成员国也参与其中ꎬ但彼此协调不足ꎬ影响了民事干预行动的

效率ꎻ没有现成的人员库可资利用ꎬ实际行动人员数量严重不足ꎬ影响了民事干预行动

的效果ꎮ

欧盟上述干预特征与不足体现在 ８ 个亚洲案例(１０ 次干预行动)中ꎬ在非洲干预

行动中也同样可以见到ꎮ 欧盟对外干预的重心ꎬ１９９９ 之前在欧洲ꎬ１９９９ 年之后在非洲

和西亚ꎮ② 因此ꎬ上述方面大致上能体现冷战后欧洲对区域外暴力性民族冲突的干预

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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